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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互联网+为农村电商发展奠定了基础，乡村振兴战略为农村电商兴起提供了新的契机，农村电商已然成

为农村发展的新引擎。但随着农村电商迅速地发展壮大，以往被忽视的法律风险问题正日益显现出来，

合同违约风险、产品侵权责任风险、法律维权风险逐渐成为农村电商发展的重要障碍。基于此，本文从

主体层面、法律层面和技术层面分析农村电商发展存在风险的原因，并提出构建三位一体合同违约防范

机制、强化农村电商产品知识产权保护力度、完善农村电商法律维权解决机制的风险防范思路，为农村

电商健康发展提供法律防范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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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ternet Plus has laid the foundation for the development of rural e-commerce, and the rural re-
vitalization strategy has provided a new opportunity for the rise of rural e-commerce, and rur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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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commerce has become a new engine for rural development. However, with the rapid develop-
ment and growth of rural e-commerce, legal risks that were ignored in the past are increasingly 
emerging, and contract breach risk, product infringement liability risk, and legal rights protection 
risk have gradually become important obstacles to the development of rural e-commerce. Based 
on this,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causes of risks in the development of rural e-commerce from the 
main body level, legal level and technical level, and puts forward the risk prevention ideas of build-
ing a trinity contract default prevention mechanism, strengthening the protection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of rural e-commerce products, and improving the legal rights protection mecha-
nism of rural e-commerce, so as to provide legal prevention suggestions for the healthy develop-
ment of rural e-commer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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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互联网+已经成为信息时代推动农村经济发展的新形态，引领农村、农业和农民走向新的发展模

式，为实现农村电商的出现奠定了坚实的技术可能性。“互联网+农业”的发展方式使得农村电商打

破了原有农产品自产自销、原产地原销的地域制约下的销售模式，拓宽了农产品的销售路径，将区

域农业对接到更大的销售市场，破解了农产品销售难题，同时更为农村经济注入新的活力，促进农

业资源的优化配置。而新生产方式需要新战略新思想的指导。2018 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

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指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党的十九大作出的重大决策部署，是

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重大历史任务，是新时代‘三农’工作的

总抓手。”[1]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一方面为农村电商深度发展提供了新的历史契机，为农业经济

发展带来新的机遇，将农业发展与互联网相结合，在政策指导下迸发出新的生命力，推动农业生产

的发展。另一方面，农村电商在快速发展过程中面临着诸多障碍，尤其是农产品侵权责任、电子合

同违约风险、法律维权滞后等法律风险严重阻碍了农村电商的持续发展。为此，本文从法律视角出

发，着眼于农村电商发展过程中出现的法律风险问题，探究其原因，以法律规范农村电商成长之路，

实现农村电商健康发展。 

2. 我国农村电商发展现状 

2.1. 产业发展现状 

实现乡村振兴，电商具有大作为。2019 年，习近平总书记在考察时强调：“要积极发展农村电子

商务和快递业务，拓宽农产品销售渠道，增加农民收入。”[2]农村电商依托智慧农业以及数字乡村建

设的融合发展，实现农村电商与乡村产业深度融合，推动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的转型升级，从实质上

改变了传统农业的发展方式，拓宽了农业发展道路以及农民收入渠道。据新华网报道，2023 年，我国

农村网络零售额达到 2.5 万亿元，是 2014 年的 13 倍；农产品的网络销售额也达到 5870.3 亿元，同比

增长 12.5% [3]，如图 1 所示。可见，农村电商的发展为农村产业转型升级带来新的动力。同时，农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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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商的迅速发展也不得不正视发展中产生的各种问题，必须完善农村电商发展的销售供应链体系、运

行体系和服务保障体系，从制度和法律出发补足规则运行中的漏洞和短板，促进农村电商以及农村数

字经济建设取得新的成效。 
 

 
Figure 1. Sales statistics of rural e-commerce network in recent five years 
图 1. 近五年我国农村电商网络销售额统计 

2.2. 政策扶持现状 

农村电商是大数据时代应运而生的产物，也是促进农村产业发展的新趋势。国家对农村电商的关注

开始于 2015 年，从最初的农产品物流建设逐步扩展为农产品生产、包装和销售全面建设，着重建设农村

电商平台。2014 年，商务部等 13 部门颁布《关于进一步加强农产品市场体系建设的指导意见》，提出

要大力发展农村电子商务。2015 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了《关于加大改革创新力度加快农业现代化

建设的若干意见》指出，要创新农产品的流通方式，支持农村电商、物流、金融等企业参与农村电商平

台的建设中。同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决定》指出，要加大“互联网+”的扶贫力

度，支持农村电商企业的发展。此后，中央各部委、地方政府为促进农村电商的发展，每年都会颁布新

的政策举措，加快带动农村电商以及农村特色产业的发展。2024 年 3 月 13 日，商务部等 9 部门发布《关

于推动农村电商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意见》，指出“建成设施完善、主体活跃、流通顺畅、服务高效的农

村电商服务体系”。由此可见，国家为促进农村电商的发展已经提供了很多的政策扶持。但其中却少见

从法律层面加强农村电商发展的要求，农产品交易法律风险、交易主体资格风险、交易平台风险[4]等法

律风险问题正在逐渐成为农村电商发展的主要障碍，如何有效防范农村电商发展的法律风险，将是促进

其发展的重要方式之一。 

2.3. 法律保障现状 

法律是保障社会正常运行的基础，农村电商的发展离不开法律保障。在法律保障方面，我国在 2018
年出台了《电子商务法》，明确规定了电子商务发展的基本规则，明晰了经营主体的准入资格、合同约

定以及信息安全等内容 1。《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中规定了消费者在电商平台中的权益保护以及产品服务

 

 

1《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子商务法》第九条规定：本法所称电子商务经营者，是指通过互联网等信息网络从事销售商品或者提供服务

的经营活动的自然人、法人和非法人组织，包括电子商务平台经营者、平台内经营者以及通过自建网站、其他网络服务销售商品

或者提供服务的电子商务经营者。 
第四十八条规定：电子商务当事人使用自动信息系统订立或者履行合同的行为对使用该系统的当事人具有法律效力。在电子商

务中推定当事人具有相应的民事行为能力。但是，有相反证据足以推翻的除外。 
第五十七条规定：用户应当妥善保管交易密码、电子签名数据等安全工具。用户发现安全工具遗失、被盗用或者未经授权的支付

的，应当及时通知电子支付服务提供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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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量保障 2。但是，农产品相比于工业品具有易腐坏、难存储等特点，对于农产品的销售以及售后保障具

有一定的迟滞性，即难以快速有效地保障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因而需要进一步完善相关法律法规。此外，

如《食品安全法》《农产品质量安全法》等法律虽为农村电商的发展提供了规则约束，规范了农村电商

主体的行为，但是仍然存在诸如合同违约、产品侵权、维权困难等法律风险问题，这就需要不断完善相

关的法律法规，使得产品交易得到有效保障。 

3. 我国农村电商发展面临的法律风险 

3.1. 电子合同的被动违约风险 

因电子合同被动违约的风险是农村电商发展过程中常见的法律纠纷，也是农村电商经营主体难以化

解的法律风险之一。首先，由于受时间、气候、温度、湿度以及时空条件限制，农产品从生产、加工到

销售的全过程都会受到各种因素限制，因而在履行合同时可能会遇到产品收成问题、运输问题、质量问

题等情况而导致合同违约。其次，电子合同在签订时也面临一定风险。电子合同具有跨时间和空间的特

性，在电子商务方面应用较为广泛。但电子合同存在真实性、安全性、时效性等问题，而且在交易过程

中进行点对点交易时具有较大的自主性，可能会隐藏某些条款，一旦签订合同将可能面临一定的法律风

险。此外，电子合同也存在被篡改的可能性，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其合同的法律效力。最后，买卖双方都

可能面临被动违约的风险。由于农产品的时间、质量等因素的影响，卖方可能会因此而产生违约；而同

样买方可能也会因为产量问题面临违约风险。但是，无论面临何种法律风险，都是农村电商需要直面的

问题，唯有有效防范这些风险，才能让农村电商长期健康发展。 

3.2. 产品侵权责任风险 

在农村电商发展壮大过程中，产品侵权已经成为常见的问题。第一，由于农村电商经营主体的法律意识

较为淡薄，容易出现农产品商标仿冒、盗用、域名抢注等问题，成为引发侵权问题的导火索，诱发法律纠纷

[5]。在农村电商发展过程中，不同商家的产品商标、产品介绍、产品图片却极为相似，这已然成为普遍现

象，从侧面暴露出工商管理工作不精细、市场监管力度不足等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电商行业的发展。第

二，农村电商对消费者的隐私权保护不够。在交易过程中，消费者的个人信息将会在交易平台系统中显示出

来，例如交易订单会显示个人的电话、姓名、住址等信息，而部分商家对此未给予足够重视，从而增加消费

者隐私泄露的风险，甚至可能侵犯个人隐私。此外，由于农村电商网络安全技术较低，难以防御黑客的攻击，

导致消费者的信息泄露却难以采取有效手段，长此以往将会对农村电商的发展产生不利影响。 

3.3. 法律维权的滞后性风险 

法律维权一直是困扰企业发展的难题。一方面，对于中小企业来说，尤其是农村电商行业，这些企

业势单力薄，并没有雄厚的资金支持以及足够的法务人员帮助，在面对侵权责任问题时往往无力面对时

间周期长、成本高的法律纠纷，因而通常选择私下解决或赔偿，独自承担损失。另一方面，维权渠道和

方式单一。在整个交易过程中，买卖双方、交易平台、支付平台以及物流企业等形成了复杂的法律关系

网络链条，一旦出现问题，便会牵一发而动全身，难以界定责任的归属。但同时，由于相关法律的不完

 

 

2《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七条【安全保障权】消费者在购买、使用商品和接受服务时享有人身、财产安全不受损

害的权利。消费者有权要求经营者提供的商品和服务，符合保障人身、财产安全的要求等。 
第二十五条【无理由退货制度】经营者采用网络、电视、电话、邮购等方式销售商品，消费者有权自收到商品之日起七日内退

货，且无需说明理由，但下列商品除外：(1) 消费者定做的；(2) 鲜活易腐的；(3) 在线下载或者消费者拆封的音像制品、计算机

软件等数字化商品；(4) 交付的报纸、期刊。 
除前款所列商品外，其他根据商品性质并经消费者在购买时确认不宜退货的商品，不适用无理由退货。消费者退货的商品应当

完好。经营者应当自收到退回商品之日起七日内返还消费者支付的商品价款。退回商品的运费由消费者承担；经营者和消费者另

有约定的，按照约定，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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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被侵权的自然人或法人只能采用单一的法律形式来维权，且流程繁多复杂、过程漫长，因而往往造

成维权滞后，甚至维权失败。可见，维权困难是多因素交织的后果，只有不断完善相关法律法规以及基

础设施，才能有效防范法律维权的风险问题。 

4. 我国农村电商发展风险产生的原因 

4.1. 主体层面 

4.1.1. 政府市场监管职能不到位 
政府是农村电商发展的重要参与主体，承担市场监管的职能。然而，政府在市场经济领域中依靠互

联网+农业发展起来的农村电商经济活动中存在三个问题：一是市场主体资格准入和审查制度不完善。农

村电商主要以乡镇企业、个体户经营者、农民合作社三种形式，其中乡镇企业和农民合作社具有较为完

善的市场资格准入和审查制度，但部分个体户经营者在市场中不具有市场准入资格，而相关法规制度不

完善，从而造成市场准入审查不严和责任分担推诿扯皮等现象。二是对农村电商全过程全领域监管的缺

失[6]。从生产、加工和包装到销售，农村电商涉及多个主体、多个平台和多种生产和销售方式，其覆盖

范围大、规模数量多，使得市场监督管理主体难以全然顾及。分散的生产方式使得市场监管主体对产品

进行事前的质量监管，线上的销售方式更是使得市场监管主体无法在事中进行监管，而线上的产品售后

则难以为消费者提供保障。三是政府职能履行困难。一方面政府忙于加大基础设施建设，但仍然是难以

满足现实需求；另一方面政府有疲于对市场经营主体进行法律知识宣传，法律知识在农村普及率较低。

因此，政府应该尽快加强自身能力建设，履行好政府职能，更好发挥政府的作用，充分发挥市场的决定

性作用，维护市场秩序的正常运行。 

4.1.2. 电商经营主体的法律意识淡薄 
农村电商发展出现法律风险的原因，很大程度上来自电商经营主体的法律意识淡薄。其一，农村电

商经营者有相当比例的个体经营户，他们年龄较大，文化程度较低，法律意识相对淡薄，在面对法律风

险时往往难以应对[7]。其二，政府对电商经营主体的法律宣传教育不足。由于农村分布相对零散，部分

甚至处于行政区域边缘，而政府部门人员有限，因而难以对这些经营主体做足够的法律知识宣传。其三，

市场监管漏洞让部分经营主体漠视法律，为赚取更多的经济利益，铤而走险，生产和销售假冒伪劣产品，

以次充好，破坏市场环境。电商经营主体法律意识淡薄，不仅需要提高自身法律知识储备，而且更需要

加强道德意识教育和宣传，补足监管漏洞，加强风险防范意识。 

4.2. 法律层面 

4.2.1. 各个行为主体责任边界的模糊性 
电商经营主体责任边界的模糊性体现为两个方面：一是农村电商行业标准具有模糊性。一方面，农

产品作为一种较为特殊的产品，随着气候、温度、湿度和土壤的不同会对农产品品质产生不同影响，故

而同一产品不同地方的产品标准规定是模糊的，没有统一标准。另一方面，由于电商交易平台多而复杂，

各平台又有其内部规定，虽然具有统一的电商行业标准规定，但不同的交易平台之间仍然具有不同的标

准，例如淘宝、京东、拼多多等电商平台。二是各行动主体的责任边界模糊[8]。例如，《电子商务法》

中规定：“电子商务平台经营者对平台内经营者的资质资格未尽到审核义务，或者对消费者未尽到安全

保障义务，造成消费者损害的，依法承担相应的责任。”3在《电子商务法》中并没有详细说明违反该条

 

 

3《电子商务法》第三十八条规定：电子商务平台经营者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平台内经营者销售的商品或者提供的服务不符合保障人

身、财产安全的要求，或者有其他侵害消费者合法权益行为，未采取必要措施的，依法与该平台内经营者承担连带责任。对关系

消费者生命健康的商品或者服务，电子商务平台经营者对平台内经营者的资质资格未尽到审核义务，或者对消费者未尽到安全保

障义务，造成消费者损害的，依法承担相应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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款需要承担何种责任，这种模糊性存在于各个相关法律条文之中，倘若发生了纠纷事件时，在责任划分

时就会出现各种责任推脱现象。 

4.2.2. 法律维权保障的滞后性 
法律维权是个人或群体利用法律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与传统线下交易相比，以线上交易为主的农

村电商法律关系呈现出多元化、复杂化特征，范围涉及农产品生产者、消费者、交易平台、物流等行为

主体，不再是传统交易中的买卖双方的简单关系，各个行为主体之间形成了复杂多变的法律关系网络[9]。
正因如此，消费者以及农产品生产者在使用法律手段维权时往往会出现法律保障的不及时、举证不足、

维权失败等情况。法律维权出现滞后性的原因有两个：一是相关的法律法规不完善，电商法、知识产权

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条例等存在一定的漏洞，从而导致消费者和生产者维权困难。二是法律维权成本高。

农村电商通常是以中小规模企业以及个体户为主组成的产业集群，这些企业及个体户的经济体量和业务

范围十分有限，在面对法律纠纷及维权时往往会因高额的经济成本和时间成本加重企业运行的负担，出

现维权成本高、周期长、不确定性高等情况，因而很多个体户和企业不愿以法律形式维护自身权益。在

此情况下，如若不降低法律维权的门槛限制，那经营主体将难以保障应有的合法权益。 

4.3. 技术层面：农村电商交易平台的信息安全保障能力较低 

互联网技术助推农村电商发展走向深层次、智能化与多样化发展的同时，也为电商交易的信息安全

保障能力带来了严峻的考验。农村电商平台大多扎根于农村当地，严重缺乏信息技术人才，难以应对交

易平台出现的钓鱼网站、诈骗信息等层出不穷的网络安全问题，尤其是在信息技术愈加发达的今天，无

论是农村电商的消费者和销售方，都会面临资金安全、信息泄露的风险。在此种情况下，就需要不断引

进和培养信息技术人才，更新网络安全技术，增强网络安全意识，避免操作不当带来严重的经济损失。 

5. 我国农村电商发展风险的防范建议 

5.1. 构建三位一体合同违约防范机制 

农村电商电子合同违约风险是一个复杂且易发的问题，单靠政府、电商主体、交易平台任何一方都

难以独当一面，唯有将三者扭结成一个整体，形成政府、电商主体、交易平台三位一体风险防范机制，

才能更为有效地化解电子合同违约风险，如图 2 所示。对政府，完善《电子商务法》《消费者保护法》

等法律法规，是化解合同违约风险的根本之策，只有在法律框架之内将电子合同进行完善，让交易行为

有法律保障，才能有效让不法之人走法律漏洞，维护交易安全。此外，要强化政府职能，加强市场监管，

严厉打击恶意合同违约行为，维护农村电商交易安全。对电商平台，强化农村电商电子合同管理和使用

规范，依法依规保护各方合法权益。农村电商平台是农村电商进行交易的主要工具，是电商合同的主要

提供者，大量格式条款、要约均由电商企业或电商平台拟定。在针对农村电商交易时，交易平台应该针

对合同内容进行明确化，条款要清晰，规避隐匿条款，明确各方权益和责任，从而确保农村电商合法、

合理、高效运营。对电商主体，要提高对电子合同内容的识别和履约能力，从源头避免合同违约风险。

一方面，农村电商主体要提高合同的识别能力，在签约时要认真阅读合同条款，或者寻求专业人士帮助，

避免陷入“特殊”条款陷阱。另一方面，电商主体要根据自身履约能力签订合同，明确自身能力、产品

情况以及卖方需求，尽可能地明确买卖双方的权益，从而避免交易后纠纷，确保交易的有效进行。 

5.2. 强化农村电商产品知识产权保护力度 

首先，针对目前存在的农产品商标仿冒、盗用、域名抢注等问题，一方面农村电商主体要注重知识

产权申请保护，建立一套完善的农村电商知识产权保护机制，推进产品市场化、规范化、品牌化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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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2. Prevention mechanism of rural e-commerce Trinity contract default 
图 2. 农村电商三位一体合同违约防范机制 

 
在提高产品知名度的同时也要及时申请产品专利保护。另一方面要注重产品知识产权侵权风险。在面对

产品被侵权时，要及时收集证据的同时也要明确产品的商标、专业、原产地地理标志等知识产权，掌握

维权的主动权，对侵权行为以法律武器进行解决。此外，农村电商主体也要注重自身产品特色的建设，

避免自身侵犯他人合法权益。其次，农村电商交易平台应当建立和完善农村电商信用体系，要以大数据、

互联网+、云计算为基础打造一个电子商务信息管理平台，以数据库的形式为电商主体提供信息服务和网

络安全服务，有效识别电商身份，降低产品被侵权的风险。同时，要以此建立农村电商的信用评价服务

系统，加强对各方参与者的信用评估，诚信经营，公平竞争，积极履行合同签订的责任与义务，维护市

场秩序。最后，国家知识产权局、工商等部门应当积极发挥作用，完善相关知识产权保护制度，加大知

识产权保护力度，共同构建农村电商知识产权保护体系，推进农村电商相关配套设施建设，加快特色产

品登记造册，让农村电商产品在更大范围内互认互保，进一步推动农村电商的发展。 

5.3. 完善农村电商法律维权解决机制 

一方面，加强农村电商主体法律知识培训，增强法律意识，是农村电商面对法律纠纷的“自救”手

段之一。在农村电商发展过程中，法律意识淡薄是农村电商难以处理商业纠纷的重要原因之一[10]，因而，

https://doi.org/10.12677/ecl.2024.133635


张红红 
 

 

DOI: 10.12677/ecl.2024.133635 5171 电子商务评论 
 

通过加强农村电商主体宣传教育，增强法律意识，增强法律风险规避能力，才能让交易活动更加规范化

和高效，有效化解法律纠纷问题。另一方面，建立和完善农村电商法律援助机制是帮助农村电商进行法

律维权的“他救”方式。针对农村电商面临的法律维权风险，我国司法部门要明确农村电商在维权过程

中面临的困境，从而针对困境进行梳理研究，以实践为基础建立农村法律服务体系以及法律援助机制，

拓宽农村电商主体维权路径，精简维权程序，降低维权成本，提高消费者和农村电商维权的积极性，促

进法律争端的有效解决。此外，建立一支小型的农村电商法务团队。针对农村电商维权成本高、周期长、

不确定性高等情况，可以由电商主体和电商平台合作出资筹建一支小型的法务团队，专门解决产品侵权、

法律维权等方面的问题，将专业的事交由专业的人做，从而提高农村电商的应对法律风险的能力，促进

农村电商稳定发展。 

6. 小结 

在当今数字经济快速发展的背景下，农村电商成为农村经济发展的重要引擎之一。随之而来的是各

种法律风险的不断出现，给农村电商创业者带来了许多前所未有的挑战。在面对被动违约、产品侵权和

维权困难等法律风险问题时，农村电商要从构建三位一体合同违约防范机制、强化农村电商产品知识产

权保护力度、完善农村电商法律维权解决机制的思维角度出发，规范电商行业发展，以法律为武器保护

自身合法权益，防范化解各种法律风险。然而，本文只是从法律视角切入农村电商发展面临的问题，还

有许多诸如交易风险、销售风险、运输风险等问题仍然需要从多个视角和方法出发并加以解决。总之，

农村电商为农村经济发展注入了新鲜活力，为乡村振兴增添新动力，只有不断破解发展难题，才能使农

村电商行业更加健康发展，让乡村建设更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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